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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物、情 — 香港公共房屋發展五十年 

序言

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已有五十年，至今仍有超過三百萬市民居於公營

房屋。你、我或身邊的朋友，總有一些是公屋居民或曾經居住於公共屋。

昔日往事，如提着水桶到公共浴室洗澡、光顧空地上的流動小販、走廊內

互相追逐嬉戲等，仍然歷歷在目。公屋生活已經成為我們集體回憶的一部

份。  

這個展覽透過不同年代的歷史圖片、公屋居民生活用品、重構的徙置大廈

場景和不同時期公屋住戶的訪問片段，回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，與市民重

溫不同年代公屋居民的生活點滴。其中亦會介紹近年公共房屋設計的演變

如何實現「以人為本」的建築目標。  

是次展覽得到不少熱心人士協助或捐出文物、或提供資料、或親身接受訪

問細訴當年生活。數百平方米的展館，凝聚了五十年來不少市民的往事與

回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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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 寮屋處處

早 年 歲 月

香 港 的 房 屋 發 展 一 直 受 到 地 形 限 制 ， 開 埠 初 期 ， 房 屋 發 展 只 有 集 中 在
狹 窄 的 維 多 利 亞 港 兩 岸 。 隨 着 大 量 移 民 的 湧 入 ， 住 屋 的 需 求 劇 增 ， 能
夠 供 多 戶 居 住 的 唐 樓 遂 應 運 而 生 。  

1 9 37 年 ， 日 本 侵 華 ， 在 這 以 後 4 年 內 ， 又 有 75 萬 難 民 湧 入 香 港 ， 令
本 已 嚴 重 的 房 屋 問 題 更 加 惡 化 。 在 那 些 極 為 擠 迫 的 唐 樓 內 ， 縱 然 只 是
租 住 一 個 床 位 ， 亦 要 付 上 昂 貴 的 租 金 ； 沒 有 能 力 負 擔 的 ， 只 能 在 建 築
物 的 天 台、山 坡 上，到 處 搭 起 簡 陋 的 寮 屋 棲 身。19 4 7 年 至 1 9 4 9 年 間 ，
內 戰 爆 發 ， 大 批 難 民 湧 入 香 港 ， 人 口 激 增 至 2 00 萬 。 住 房 供 不 應 求 ，
寮 屋 數 量 不 斷 增 加 ， 估 計 當 時 寮 屋 居 民 達 3 0 萬 。 

火 光 熊 熊

寮 屋 居 民 雖 然 暫 時 解 決 了 居 住 上 的 問 題 ， 但 他 們 日 後 所 要 面 對 的 ， 卻
是 生 命 財 產 的 威 脅 。 

寮 屋 一 般 都 是 以 木 料 和 薄 鐵 皮 搭 建 而 成 ； 而 居 民 多 用 簡 陋 的 爐 具 ， 以
柴 枝 、 紙 板 或 火 水 作 燃 料 煮 食 ， 點 油 燈 或 火 水 燈 照 明 ； 加 上 擠 迫 的 環
境 和 狹 窄 的 通 道 ， 一 旦 發 生 火 警 ， 便 很 快 蔓 延 。 居 民 無 時 不 受 火 災 的
威 脅 ， 生 活 在 惶 恐 中 。  

1 9 53 年 聖 誕 夜 在 石 硤 尾 寮 屋 區 發 生 的 大 火，焚 燒 歷 6 小 時，一 夜 之 間， 
5 3 , 0 00 名 居 民 無 家 可 歸 ， 促 使 政 府 直 接 介 入 房 屋 的 供 應 。 

風 餐 露 宿

石 硤 尾 大 火 後 ， 有 些 災 民 搬 到 親 朋 處 暫 時 居 住 ， 但 仍 有 2 萬 多 人 無 處
容 身，他 們 就 在 街 上 搭 起 簡 陋 的 棚 屋 棲 身。政 府 亦 為 災 民 派 發 救 濟 金、
米 、 碗 碟 和 毛 氈 等 日 用 品 ， 當 時 政 府 賑 濟 災 民 的 支 出 ， 每 天 費 用 達 5

萬元之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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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 速 行 動

為安置火災災民，政府下令工務局盡速興建緊急的庇護居所，同時要

求市政局組織緊急小組委員會，尋求全盤地、長遠地解決寮屋問題的

方法。  

1 9 54 年 2 月，大火後短短兩個月內，工務局便在石硤尾災場附近建成

第一座兩層高的平房，以安置火災災民。平房以當時的工務局局長命

名，稱為「包寧平房」。  

建築在山坡上的木屋區

1950年 

1997.212.7 

石硤尾大火後喪失家園的居民

1953年 

1995.57.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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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火災民在瓦礫中尋找有用的物件

1953年 

1999.57.52 

在街上露宿的災民

1953年 

1999.57.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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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 徙置生活

徙 置 計 劃

1 9 54 年 4 月，市 政 局 緊 急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，建 議 政 府 斥 資 興 建 多
層 的 徙 置 大 廈 ， 以 安 置 受 天 災 和 清 拆 行 動 影 響 的 寮 屋 居 民 ； 徙 置 事 務
處 因 而 成 立 ， 專 門 負 責 管 理 徙 置 大 廈 。 同 年 ， 八 幢 第 一 型 徙 置 大 廈 在
石 硤 尾 災 場 落 成 。 原 本 棲 身 於 「 包 寧 平 房 」 的 災 民 獲 得 新 居 ， 相 繼 搬
入 這 些 第 一 型 徙 置 大 廈。 1 95 5 年 8 月，工 人 在 平 整 山 坡 以 興 建 徙 置 大
廈 時 ， 發 現 了 一 座 古 墓 ， 後 命 名 為 「 李 鄭 屋 漢 墓 」 

第 一 型 徙 置 大 廈 的 基 本 設 計 為  “ H  ”  形，尚 有  “ I  ”  形，樓 高 6 至 7 層。
單 位 是 背 對 背 地 排 列 ， 門 開 向 走 廊 ， 相 隔 前 後 單 位 的 牆 上 設 有 氣 孔 ，
以 便 通 風 。 住 戶 需 使 用 中 央 走 廊 的 公 用 水 龍 頭 、 廁 所 和 淋 浴 間 。 單 位
面 積 多 為 11 . 1 5 平 方 米 ， 供 5 名 成 人 居 住 ， 即 每 人 平 均 佔 用 面 積 只 有
2 . 23 平 方 米 。 從 19 54 年 至 19 64 年 間 政 府 共 建 成 1 40 多 幢 一 型 徙 置 大
廈 ， 分 佈 港 九 。 

廉 租 屋

石 硤 尾 大 火 後 ， 政 府 除 興 建 成 本 低 廉 的 徙 置 大 廈 ， 安 置 寮 屋 居 民 外 ，
亦 資 助 志 願 團 體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發 展 出 租 屋 邨，同 時 於 1 95 4 年 成 立 了 半
獨 立 的 香 港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興 建 廉 租 屋 ， 提 供 較 優 質 的 居 所 。
與 徙 置 事 務 處 不 同 ，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成 立 的 目 的 ， 並 非 為 解 決 寮 屋 居
民 的 需 要 ， 而 是 為 居 住 環 境 擠 迫 的 中 下 收 入 市 民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。  

由 於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的 目 標 是 改 善 市 民 的 居 住 條 件 ， 它 所 興 建 的 房 屋
設 備 亦 較 齊 備 ， 單 位 一 般 擁 有 獨 立 廚 房 、 洗 手 間 和 露 台 ， 而 且 整 體 規
劃 較 完 善 ， 管 理 亦 較 有 效 率 。 不 過 ， 當 時 香 港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的 資 源
有 限 ， 興 建 的 廉 租 屋 邨 數 量 遠 較 徙 置 大 廈 為 少 。 

第 二 型 徙 置 大 廈

政 府 自 19 5 4 年 倉 卒 興 建 第 一 批 徙 置 大 廈 後，亦 不 斷 改 良 大 廈 的 設 計 和
設 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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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型 大 廈 早 於 19 6 1 年 初 在 東 頭 村 建 成，大 廈 樓 高 7 至 8 層，最 大 特
點 是 每 層 的 兩 端 ，均 建 有 四 個 面 積 28 . 8 平 方 米 ，有 獨 立 廚 房 、自 來 水
及 露 台 設 備 的 單 位，主 要 分 配 給 受 清 拆 影 響，本 來 擁 有 地 契 的 原 村 民。
其 餘 單 位 仍 須 使 用 中 央 走 廊 的 公 用 水 龍 頭 、 廁 所 和 淋 浴 間 。 此 外 ， 大
廈 的 兩 端 亦 加 建 有 樓 梯 的 走 廊，把 天 井 完 全 圍 起，大 廈 的 平 面 呈  “ 日 ”   
字 型 ， 外 觀 上 與 第 一 型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 

公 共 房 屋 政 策 白 皮 書

政 府 自 1 9 50 年 代 初 推 出 徙 置 計 劃 ， 十 年 之 後 ， 已 有 50 萬 人 入 住 徙 置
大 廈，但 同 時 仍 有 6 0 多 萬 人 居 住 在 寮 屋。政 府 意 識 到 寮 屋 問 題 並 未 因
為 徙 置 計 劃 而 得 到 解 決 ， 加 上 香 港 工 業 起 飛 ， 市 民 收 入 日 漸 穩 定 ， 對
生 活 質 素 的 要 求 亦 有 所 提 高，政 府 遂 於 19 6 4 年 推 出《 管 制 權 宜 住 所 ，
徙 置 及 政 府 廉 租 屋 宇 政 策 之 檢 討 》 白 皮 書 ， 作 出 下 列 決 定 ： 

• 加 快 徙 置 區 及 政 府 廉 租 屋 的 建 屋 速 度，建 造 大 型 徙 置 區，並 向 更 
高空 發 展 ， 以 滿 足 龐 大 的 住 屋 需 求 。 

• 屋 邨 設 計 上 較 著 重 住 戶 的 私 人 空 間 和 設 施；每 戶 除 有 用 作 廚 房 的 
露台外，更有自來水和私用厠所。              

• 放 寬 入 住 徙 置 大 廈 資 格，將 危 樓 居 民 或 受 市 區 重 建 影 響 的 人 士，
列為 優 先 徙 置 對 象 。 

• 劃 定 特 許 地 區，准 許 無 家 可 歸 的 人 士，在 區 內 搭 建 臨 時 居 所，後 
來演 變 為 臨 時 安 置 區 。 

第 三 型 徙 置 大 廈

政 府 不 斷 改 善 公 屋 的 設 計，第 三 型 大 廈 最 早 見 於 19 6 4 年 初 入 伙 的 葵 涌
邨 ， 大 廈 樓 高 8 層 ， 最 大 特 色 是 每 層 設 有 中 央 走 廊 ， 單 位 分 建 走 廊 兩
旁 ， 各 有 獨 立 露 台 ， 供 煮 食 和 晾 曬 衣 物 之 用 。 但 住 戶 仍 需 兩 戶 或 三 戶
共 用 一 格 位 於 大 廈 中 央 或 末 端 的 廁 所 。 雖 然 早 期 的 住 房 大 都 沒 有 自 來
水 供 應 ， 但 大 部 份 的 住 戶 均 能 在 入 伙 後 的 數 年 間 裝 設 室 內 水 喉 。 

第 四 、 五 、 六 型 徙 置 大 廈

1 9 64 年 推 出 的《 管 制 權 宜 住 所 ， 徙 置 及 政 府 廉 租 屋 宇 政 策 之 檢 討 》 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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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 書 ， 對 日 後 公 屋 的 設 計 和 設 施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。 19 65 年 至 19 6 9 年 間
興 建 的 第 四 型 大 廈。大 廈 朝 高 空 發 展，一 般 樓 高 1 6 層，設 有 電 梯，單
位 面 積 與 第 三 型 大 致 相 同 ， 但 每 戶 均 在 露 台 設 有 廁 所 ， 這 亦 是 自 興 建
徙 置 大 廈 以 來 ， 首 次 所 有 住 戶 均 能 享 有 獨 立 廁 所 。  

1 9 66 至 1 97 1 年 興 建 的 第 五 型 大 廈 ， 設 計 方 面 與 第 四 型 分 別 不 大 ， 但
單 位 面 積 有 更 多 選 擇 ， 以 切 合 不 同 家 庭 實 際 的 需 要 。 

第 六 型 大 廈 自 19 70 年 開 始 興 建 ， 一 般 仍 是 樓 高 16 層 。 比 起 第 一 型 至
第 五 型 大 廈 ， 第 六 型 大 廈 的 居 住 面 積 分 配 辦 法 出 現 明 顯 改 善 ， 成 人 平
均 佔 用 面 積 由 2 . 23 平 方 米 增 至 3 . 25 平 方 米 ， 居 民 有 更 寬 敞 的 居 住 環
境 。 

雙 塔 式 大 廈

雙 塔 式 大 廈 設 計 見 於 19 7 0 年 代 中 興 建 的 愛 民 和 華 富 等 屋 邨，社 區 設 施
和 標 準 都 較 前 大 為 改 善 。 每 個 屋 邨 都 設 有 商 埸 ， 大 廈 高 2 0 至 2 3 層 ，
設 有 中 央 天 井 ， 每 單 位 建 築 面 積 為 36 至 44 平 方 米 。  

與建中的石硤尾徙置區

1 9 60 年  

1 9 97 .2 12 .1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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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建中的黃大仙上邨

1 9 62 年  

1 9 97 .2 12 .1 4  

北 角邨是由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建設的第一個廉租屋邨

1 9 60 年代  

2 0 05 .4 9 .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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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份 廣建千廈

十 年 大 計

1 9 60 年 代 中 後 期，香 港 爆 發 大 規 模 社 會 騷 亂。當 時 認 為 徙 置 區 擠 迫 的
居 住 環 境 是 構 成 社 會 不 安 的 根 源 之 一 。 

1 9 71 年 麥 理 浩 爵 士 接 任 港 督 ， 特 別 關 注 房 屋 問 題 。 翌 年 ， 政 府 宣 佈 一
項 空 前 龐 大 的「 十 年 建 屋 計 劃 」，致 力 建 設 公 共 房 屋。這 個 計 劃 對 公 共
房 屋 的 發 展 影 響 深 遠 。 其 中 重 點 內 容 包 括 ： 

• 定 下 19 73 – 1 98 2 十 年 間，為 1 80 萬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設 備 齊 全，有 合 理
居 住 環 境 的 居 所 。

• 1 9 7  3 年 重 組 原 有 的 公 營 房 屋 組 織 ， 成 立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統 籌 計
劃 ，並 將 徙 置 事 務 處 及 市 政 事 務 署 轄 下 的 屋 宇 建 設 處 合 併 成 為 房 屋
署 ，作 為 執 行 機 構 。 市 政 局 至 此 不 再 負 責 興 建 和 管 理 廉 租 屋 邨 。

• 透 過 清 拆 重 建 舊 式 徙 置 大 廈 ， 清 理 屋 邨 範 圍 內 的 無 牌 小 販 攤 檔 ， 及
改 善 屋 邨 管 理 等 措 施 ， 以 提 高 公 共 房 屋 的 住 屋 質 素 ， 改 善 擠 迫 的 居
住 環 境 。

• 政 府 須 於 市 區 以 外 覓 地 興 建 公 共 房 屋 ， 新 市 鎮 的 發 展 亦 應 運 而 生 。

架 構 改 組

為 有 效 落 實 十 年 建 屋 計 劃，政 府 於 1 97 3 年 宣 佈 重 組 原 有 的 公 營 房 屋
組織 ， 成 立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包 括 ： 

• 負 責 一 切 現 有 公 共 房 屋 的 管 理 ， 以 及 未 來 公 共 屋 邨 發 展 的 工 作 ；
• 防 止 和 管 制 僭 建 寮 屋 ， 在 須 作 發 展 用 途 的 土 地 上 進 行 清 拆 工 作 ；
• 就 有 關 房 屋 政 策 問 題 ， 向 港 督 作 出 建 議 。 

重 建 計 劃

早在 1960 年代末 1970 年代初，徙置事務處已開始改建部份早期第一、

二型大廈，將前後相連的單位打通，加建獨立廚廁等設備，但費用龐

大。因此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後，決定 放 棄改建工程，而是將 舊 式

的徙置大廈清拆重建，香港房屋委員會共用了 18 年時間，先後重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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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個舊 式屋邨。同時亦管制屋邨範圍內的無牌小販攤 檔，以改善公共

房屋的環境衛生。  

社 區 規 劃

當 香 港 人 口 不 斷 膨 脹 ， 市 區 可 供 發 展 的 用 地 逐 漸 短 缺 ， 政 府 遂 決 定 在
較 偏 遠 的 地 點 興 建 公 共 屋 邨 。 然 而 ， 偏 遠 的 公 共 屋 邨 在 設 計 上 必 須 引
入 城 市 規 劃 的 概 念 ， 在 照 顧 居 民 的 住 屋 需 要 的 同 時 ， 更 須 滿 足 其 對 生
活 、 社 區 及 康 樂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1 9 7 1 年 3 月 建 成 的 華 富 邨 ， 便 是 首 個 引
入 此 概 念 的 屋 邨，具 有 商 鋪、停 車 場、巴 士 總 站 和 各 類 社 區 康 樂 設 施 ，
成 為 一 個 自 給 自 足 的 社 區 。 華 富 邨 的 發 展 模 式 亦 同 時 為 未 來 新 市 鎮 的
發 展 奠 下 基 石 。 

新 市 鎮 發 展

荃 灣 、 沙 田 、 屯 門 是 首 三 個 在 配 合 十 年 建 屋 計 劃 而 發 展 的 新 市 鎮 ， 公
共 屋 邨 如 福 來 邨 、 瀝 源 邨 、 禾 輋 邨 、 大 興 邨 、 友 愛 邨 等 ， 先 後 在 1 9 7 0
年 代 末 至 1 9 8 0 年 代 初 落 成 ， 居 民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。  

1 9 8 0 年 代，大 埔、元 朗、粉 嶺 和 上 水 亦 相 繼 發 展 成 第 二 代 新 市 鎮，1 9 8 0
年 代 末 及 1 9 9 0 年 代 初，政 府 另 拓 展 三 個 新 市 鎮，分 別 是 天 水 圍、將 軍
澳 和 東 涌 。 雖 然 這 三 個 新 市 鎮 的 人 口 目 標 均 低 於 早 期 的 新 市 鎮 ， 但 公
屋 人 口 比 例 仍 相 當 高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新 市 鎮 發 展 對 香 港 人 口 分 佈 影 響 極
大 ， 它 將 香 港 島 及 九 龍 市 區 的 人 口 ， 有 效 地 分 散 至 新 界 各 區 ， 而 公 共
房 屋 在 帶 動 新 市 鎮 發 展 上 可 說 是 起 着 領 導 的 作 用 。 

商 業 發 展

早 期 公 共 屋 邨 的 商 業 設 施 只 限 於 徙 置 大 廈 的 地 下 商 鋪 ， 既 沒 有 特 定 設
計 ， 亦 沒 有 管 理 安 排 ， 只 能 滿 足 居 民 的 基 本 購 物 需 要 。 直 至 公 佈 「 十
年 建 屋 計 劃 」，房 委 會 開 始 引 進 更 全 面 的 社 區 發 展 策 略，不 僅 促 使 公 屋
商 場 引 入 更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商 戶 ， 亦 更 重 視 商 場 管 理 及 以 商 業 為 本 的 原
則 ， 為 居 民 提 供 一 個 日 常 消 費 及 消 閒 娛 樂 的 平 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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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

十年建屋計劃推出之初，僅以建造設備齊全的公屋租予有需要人士為

目標。隨着香港經濟迅速發展，市民生活漸 趨 穩 定，總督於 1976 年委

任一個以財政司長為首的工作小組，研 究「居者有其屋」計劃，以較

私人樓低廉的價 錢出售居屋單位，協助市民自置物業，改善居住環境。

房委會則以政府代理人身份，負責設計屋邨、開闢地盤、銷 售及管理

居住單位。居屋的選 址，主要有兩個原則。一是接近原來的公共屋邨，

使公屋住戶可維持他們原已熟 習的生活方式和環境，二是配合新市鎮

的發展，使新市鎮居民的來源更多元化。  

自 1978 年第一批居屋推出發售以來，居屋一直備受歡 迎，幾 乎每期都

超額 認 購。隨着近年私營房屋的價 格下降，居屋單位漸 漸失去 吸 引力，

政府於 2003 年宣佈無限期停 售及停建居屋，居屋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任

務。  

廣建千廈  

1 998 年  

1 999 . 79 . 11



12 

第四部份 管理改革    

早 期 管 理 機 構

早 期 香 港 公 共 房 屋 的 管 理 分 別 由 徙 置 事 務 處 和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負 責 ，
前 者 負 責 管 理 徙 置 區 ， 後 者 則 專 責 廉 租 屋 邨 的 管 理 工 作 。 

徙 置 區 的 管 理
1 9 5 0 年 代 的 徙 置 區 ， 純 為 安 置 當 時 受 災 的 寮 屋 居 民 而 興 建 ， 並 沒 有 長
遠 的 計 劃 ， 更 遑 論 一 套 有 效 的 管 理 制 度 。 徙 置 區 的 管 理 人 員 亦 缺 乏 專
業 和 具 體 的 指 引，很 多 居 民 根 本 沒 有 機 會 和 管 理 人 員 接 觸。到 6 0 年 代
初 期 ， 逐 戶 上 門 收 租 雖 已 成 為 日 常 運 作 的 部 份 ， 管 理 上 亦 比 較 嚴 格 ，
但 多 限 於 居 民 違 規 裝 修 的 警 告 ， 管 理 人 員 和 居 民 間 仍 有 很 大 的 隔 膜 。 

廉 租 屋 的 管 理
另 一 方 面 ，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對 轄 下 廉 租 屋 的 管 理 工 作 則 有 較 專 業 的 要
求 ， 自 始 即 聘 任 具 備 房 屋 管 理 專 業 知 識 的 人 員 領 導 屋 邨 管 理 工 作 ， 亦
安 排 員 工 接 受 培 訓 ， 考 取 房 屋 管 理 專 業 資 格 ， 並 強 調 管 理 層 和 居 民 之
間 ， 需 要 建 立 和 諧 合 作 的 關 係 。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以 專 業 房 屋 管 理 為 基
礎 ， 以 服 務 屋 邨 居 民 為 主 導 的 管 理 哲 學 ， 為 日 後 公 共 屋 邨 管 理 專 業 化
奠 下 基 石 。 

新 氣 象

更 趨 專 業
公 共 房 屋 的 管 理 在 「 十 年 建 屋 計 劃 」 推 行 後 有 重 大 的 改 變 。 1 9 7 3 年 香
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成 立 之 前 ， 徙 置 區 由 於 人 口 密 集 和 缺 乏 適 當 的 管 理 ， 因
而 令 治 安 、 小 販 、 環 境 衛 生 等 問 題 叢 生 。 房 委 會 成 立 後 ， 徙 置 事 務 處
與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合 併 為 房 屋 署 作 為 執 行 部 門 ， 採 用 前 屋 宇 建 設 委 員
會 的 房 屋 管 理 經 驗 和 方 向 作 為 指 引 ， 開 始 以 更 有 組 織 及 更 專 業 化 的 模
式 為 居 民 服 務 。 

居 民 參 與
1 9 7 0 年 代 ， 公 共 屋 邨 居 民 亦 有 意 識 地 組 織 起 來 ， 成 立 互 助 委 員 會 ， 協
助 維 持 邨 內 治 安 ， 並 負 起 聯 絡 居 民 、 加 強 彼 此 溝 通 的 任 務 。 當 政 府 發
動 清 潔 香 港 、 撲 滅 罪 行 、 肅 貪 倡 廉 等 運 動 時 ， 互 委 會 都 會 組 織 居 民 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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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； 當 居 民 對 屋 邨 管 理 有 意 見 ， 亦 多 透 過 互 助 委 員 會 向 當 局 反 映 。 互
委 會 的 成 立 與 運 作 ， 培 養 和 磨 練 了 一 批 熱 心 敢 言 ， 勇 於 負 責 和 具 有 承
擔 精 神 的 屋 邨 居 民 。 然 而 ， 互 委 會 和 房 屋 署 在 組 織 上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，
屋 邨 管 理 人 員 是 否 重 視 居 民 意 見 ， 亦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。 

優 質 管 理

加強 溝通

至 1980 年代，香港開始踏入民主化年代，同時，居民對於基本房屋政

策，以至屋邨內的管理維修問題，都非常 關 注，促使房委會在推出新

政策時，必須主動加強與關 注團體及居民的溝通，交流意 見，因而建

立一個新的屋邨管理理念  —  讓居民代表直接參與屋邨管理事務。  

攜手合作

1990 年代，房委會引入屋邨管理及維修 服務外判概 念，同時亦開始 推

行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（邨管諮委會）計劃，讓居民代表正式 參與屋

邨內管理、維修及改善工程等事宜的討 論。邨管諮委會亦可以評核屋

邨服務承辦 商的工作表現，監管服務的質素。透過邨管諮委會，屋邨

居民能切實參與改善自己居住環境的工作，屋邨的各 項設施及管理服

務質素，亦更切 合居民的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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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份 建築及設計的演進

以 人 為 本

由 於 公 屋 的 服 務 對 象 以 廣 大 市 民 為 主 ， 因 此 一 直 以 來 公 屋 的 設 計 亦 以
體 健 的 人 士 為 依 歸。特 別 為 長 者 而 設 計 的 公 屋 始 建 於 1 9 9 0 年 代 初 期 ，
有 鑑 於 香 港 人 口 老 化，近 年，房 委 會 在 公 屋 的 設 計 上 採 用「 通 用 設 計 」。
所 謂「 通 用 設 計 」，是 指 公 屋 的 環 境 及 設 施 能 夠 照 顧 居 民 在 不 同 人 生 階
段 的 需 要 。 這 概 念 體 現 在 居 住 單 位 設 計 和 整 體 屋 邨 規 劃 兩 方 面 。 在 居
住 單 位 的 設 計 上 ， 門 檻 的 高 度 ， 燈 掣 及 電 掣 的 設 計 和 位 置 均 會 照 顧 各
類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在 屋 邨 的 整 體 規 劃 上 ， 亦 以 無 阻 隔 設 計 為 主 ， 務 求 使
行 動 不 便 的 人 士 可 以 自 由 進 出 屋 邨 。 這 種 以 人 為 本 的 設 計 ， 令 不 同 需
要 的 公 屋 居 民 得 到 更 舒 適 方 便 的 居 住 環 境 。 

空 間 、 日 照 、 通 風

早 期 公 屋 居 民 的 生 活 空 間 十 分 狹 窄，每 人 平 均 居 住 空 間 只 有 2 . 2 3 平 方
米 。 隨 著 市 民 對 生 活 質 素 的 要 求 日 漸 提 升 ， 居 住 面 積 的 標 準 亦 逐 步 提
高 。 此 外 ， 公 屋 內 的 通 風 系 統 和 採 光 亦 有 所 改 善 ， 1 9 6 0 年 代 公 屋 單 位
以 窄 長 的 一 室 設 計 為 主 ， 採 光 只 靠 露 台 的 窗 戶 ， 比 較 陰 暗 ， 通 風 亦 欠
佳 。 炎 炎 夏 日 ， 居 民 經 常 要 到 走 廊 上 架 設 帆 布 牀 睡 覺 乘 涼 。 直 至 1 9 8 0
年 代 ， 一 屋 多 房 的 Y 型 大 廈 設 計 被 廣 泛 使 用 ， 客 廳 、 睡 房 、 浴 室 和 廚
房 均 有 獨 立 窗 戶 ， 居 住 光 線 充 裕 ， 空 氣 通 爽 ， 居 住 環 境 大 大 改 善 。 此
後 ， 公 屋 走 廊 上 滿 佈 一 張 張 帆 布 床 的 奇 觀 亦 不 復 見 了 。  

年代 平均單位面積（平方米） 每人平均居住空間（平方米） 

1 950  –  

1 960  

11 . 5  2 . 23  

1970  36 - 4 4  3 . 2 5  

1980  28 -55  4 . 2 5  

1990  –  現

時

17 -52  7  –  1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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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設 計

先 進 的 建 築 技 術，令 建 築 物 層 數 不 斷 增 加， 1 9 8 0 年 代，樓 高 已 增 至 3 5
層 ， 對 於 居 住 於 多 層 高 密 度 大 廈 單 位 的 公 屋 居 民 而 言 ， 公 共 空 間 十 分
重 要 。 在 這 時 期 發 展 的 有 蓋 行 人 路 、 水 池 、 園 林 、 兒 童 遊 樂 場 和 半 開
放 的 熟 食 中 心 ， 成 為 了 新 建 屋 邨 的 基 本 設 施 ， 並 為 往 後 的 屋 邨 設 計 發
展 訂 立 標 準 。 1 9 9 0 年 代 ， 公 屋 大 廈 設 計 標 準 化 之 後 ， 規 劃 設 計 的 焦 點
便 轉 移 至 設 有 室 內 街 市 、 商 場 及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的 綜 合 商 業 大 樓 ， 公 共
屋 邨 內 各 項 設 施 更 加 完 備 。 

和 諧 系 列

隨 着 市 民 環 保 意 識 的 增 加 ， 公 屋 的 設 計 亦 加 入 環 保 概 念 。 1 9 9 0 年 代 興
建 的 和 諧 式 大 廈 可 算 是 一 大 突 破 ， 和 諧 式 大 廈 大 量 採 用 預 製 的 建 築 構
件 及 鋼 材 ， 包 括 木 門 及 門 框 、 不 銹 鋼 灶 台 及 洗 滌 盆 、 預 製 混 凝 土 外 牆
及 梯 級 、 輕 混 凝 土 間 牆 及 金 屬 防 盜 閘 等 ， 減 少 了 在 地 盤 現 場 的 混 凝 土
工 序，不 但 減 省 建 築 成 本 和 時 間，亦 有 效 地 節 約 資 源 及 減 少 建 築 廢 料，
為 日 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環 保 設 計 概 念 奠 下 基 礎 。 

和 諧 式 大 廈 的 另 一 優 點 ， 是 可 以 讓 居 民 因 應 自 己 的 需 要 自 行 間 隔 房
間 ， 每 一 房 間 均 有 窗 戶 引 進 光 線 和 空 氣 ， 此 外 又 針 對 以 往 常 遭 詬 病 的
公 屋 長 走 廊 設 計 ， 按 適 當 比 例 把 其 縮 至 最 短 。 

持 續 發 展

近 年 ， 公 共 房 屋 規 劃 引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， 透 過 採 用 環 保 設 計 及 環
保 建 築 物 料 ， 改 善 居 住 空 間 、 室 內 照 明 及 空 氣 流 通 ， 希 望 藉 此 為 居 民
締 造 一 個 更 健 康 舒 適 的 居 住 環 境 。 鑑 於 建 築 設 計 對 於 建 築 物 內 部 的 氣
流 、 單 位 通 風 及 接 收 日 照 的 程 度 等 均 有 影 響 ， 房 委 會 在 發 展 新 項 目 時
會 進 行 微 氣 候 研 究 ， 探 討 不 同 的 建 築 設 計 和 佈 局 ， 研 究 自 然 環 境 （ 例
如 風 向 和 日 照 ）的 影 響，致 力 改 善 居 住 單 位 及 公 共 地 方 的 通 風、日 照 、
太 陽 能 滲 透 及 能 源 運 用 ， 務 求 提 升 居 住 環 境 的 質 素 ， 減 少 居 民 在 能 源
方 面 的 開 支 。 




